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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文件

A

公 开

昆民宗函﹝2022﹞38号

关于政协昆明市十四届一次会议

第 141161号提案答复的函

杨武委员：

您在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第 141161号“关于把昆明

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实现第二个率先目标推进的建

议”个人提案已收悉，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市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关心支持。提案认为

昆明市已于 2019年在省会城市中率先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市，十四五期间，要力争全市所辖县市区全部创建

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区，成为在全国率先实现

下辖县市区全部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区的省

会城市。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三条建议，有理论实践结合，

有理有据可查，有思路有对策，对进一步推进昆明市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很有启发和帮助。

一、昆明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

2015年以来，全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



2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中华民族

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总目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主题，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建成 100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广

场），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中

华民族一家亲”群众教育馆、“红石榴”民族团结主题街区，

挂牌命名 19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场教学点。

以红军长征过昆明、国立西南联大、“一二·一”民主运动

等重要党史事件为载体，挖掘昆明市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

提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涵和品质，建成了各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166个，其中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一二·一”

纪念馆、聂耳墓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南民族

博物馆、云南铁路博物馆、昆明郑和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民

族团结教育基地，推出党史学习教育 6条主题路线、20条现

场教学路线和 64个教学点。全国首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包”项目，累计列入非遗项目名录 632项，举办世界龙舟赛、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赛事，开展“民族团结长街宴”

等民俗文化活动，开通地铁“阿诗玛号”、“春城号”、“公

交创建专线”，举办“昆明民族时装周”、“浓情石榴籽·奋

进新时代”、“融荣与共·同心同行”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和群众性文化活动。

2019年 12月，昆明成功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市”。目前，全市共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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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石林、禄劝、寻甸 3个自治县先后成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示范县”；创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5个、全国

民族团结教育基地 3个；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 121

个；全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930个，各级命名示范创建

单位达 2552个，形成以点串线、以线连片、以片带面的示

范创建格局。

示范市创建成功以后，昆明市力度不减、支持不减、力

量不减，持续推动创建向示范转变，推动更高层次的交往交

流交融，加强与省内州市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交流与

合作，昆明市和普洱、德宏、怒江、临沧达成创建联盟，成

立了“融荣与共实践中心”，推进昆明与各地州市“经济上

互通、文化上互鉴、人才上互流、创建上互促”，指导和帮

助怒江、德宏州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制作“一

家人·好日子”系列微视频宣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昆

明故事，“守好民族团结生命线·续写民族团结誓词碑”等

系列主题宣传活动。越南、印度、加尔各答、尼泊尔、老挝、

孟加拉国和国内 100多个考察团到昆调研考察昆明市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3次应邀到中央民族干部学院交流发言，

昆明经验得到全国民委系统一致好评。召开昆明市创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表彰大会。制定出台《关于巩固和提升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成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实施意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小江到昆

明市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调研活动，对昆明市

的创建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成功举办云南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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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以此为契机，全市创建工

作形成了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百花齐放、满园春色的大好

局面。

二、对建议的答复

（一）统筹谋划，统一推进。建议市上对创建工作作统

一部暑，每年重点申报 2－3个县区，第一年先申报那几个

县区，接着第二年推动那几个县区，第三年准备那几个县区，

按五年全部创建成功来谋划推进，避免一哄而上，无序竞争，

时冷时热，同时加强与国家和省民委对接，加大扶持力度，

支持昆明率先实现这一目标，为全国做出示范！

为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全力推进昆明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全面

深入持久开展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计划 2022

年创建 1个“十百千万”工程示范县，创建 6个“十百千万”

工程示范乡镇（街道），创建 16个“十百千万”工程示范

村，创建 12个“十百千万”工程示范社区；创建 1个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县、2个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20个省

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近日，昆明市委召开统一战线工

作领导小组 2022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通过《昆明

市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及省委实施意

见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指出，制定建设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长期规划，落实“十

进”，“十四五”期间争创全国及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示范单位 100个。今年五华、富民 3个县（市）区正在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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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5个县（市）区争创全省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县（市）区。今年已经命名第三批市级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 363家；计划年内开展第四批（至少

200家）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通过大力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命名活动，对照测评指标、负面清

单严格把关、层层筛选，提升各族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的参与度和满意度。目前，昆明市创建工作有序开展，

有条不紊。

（二）以奖代补，适当扶持，创建需要付出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对创建成功的县市区，建议给予一定工作经费补助，

鼓励先进，帮助县市区解决一定困难问题。

“十三五”期间，市本级投入民族宗教专项资金 2.1858

亿元，实施了 1043个项目，其中“十百千万”工程及民族

经济跨越发展工程 255个，实施民生保障全覆盖工程 360个，

实施民族文化教育振兴工程 280个，少数民族人才引领工程

60个，民族团结保障示范工程 88个。推进“一村一品、一

乡一业、一县一示范”工程，培育发展了石林台湾农民创业

园、呈贡斗南国际花卉产业园、禄劝茂山高原特色农业示范

区等一批特色园区，认真落实民族贸易财政、金融、税收政

策，扶持民族贸易企业和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发

展。加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民族

地区“县县等级化、乡乡油路化、村村都硬化、小组通达化”

的“四化”目标。加大民族地区水利设施投入，民族地区水

源工程、集镇供水、河道治理等民生项目建设不断增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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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城乡体育设施覆盖率，实现城乡群众体育设施均衡发展目

标。扎实推进“四治三改一拆一增”“七改三清”工作，城

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三

是聚焦民生改善。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理念，推进城乡教育一

体化发展，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2017年 3个自治县实

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扎实推进“三名”工程，落实和

完善民族地区学生招生倾斜、资助补助工作，各学段助学政

策指标分配向民族地区倾斜，在昆一中等 4所优质中学开办

普通高中“民族班”“阿诗玛班”，2016年至 2021年共招

收少数民族学生 1115人。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进校园”

活动，建成省级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示范

学校 195所，民族团结之花在各类学校璀璨绽放。持续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市 14个县级人民医院全部通过二级

甲等医院评审，各乡镇卫生院全部达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均等化水平提高。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全市各项

社会保险覆盖率保持在 96%以上。加大城镇就业和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力度，各族群众福祉持续增进。

坚持不断加大示范市创建资金投入力度，自 2010年以

来市级民族专项资金预算保持在全省州市第一，2018年全市

各级各部门投入示范创建经费 4亿余元，2021年各级财政统

筹投入民族专项资金 1亿余元。

下一步，严格按照《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十县百乡千

村万户”示范引领建设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

省级投入资金 1500万元，分三年投入，每年投入 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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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入每个乡镇（街道）资金 500万元，全省每个县（市）

区实施 1个，按年度分三批实施，每年实施 43个。省级投

入每个村资金 100万元，以自然村为建设单位，按年度分三

批实施。省级投入每个社区资金 30万元，按年度分三批实

施。做好进度跟踪，适时开展专项督查。

（三）健全创建持续推进保障机制，支持县市区将创建

工作纳入各年度重点工作持续深入推进，条件具备的县市

区，可以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创办公室列为常设机构，落实

编制人员，持续推进创建工作。

我市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始终加强党对民族工

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过

程，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成立由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任组长，市长任常务副组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

席和相关市级领导任副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各县（市）

区、各部门也相应成立“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小组，及时

研究推进创建工作，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

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格局。坚持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纳入年度目

标考核，适时开展监督检查，确保全域创建扎实开展、稳步

推进。坚持把创建工作放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同规划、同

部署、同考核、同落实，并将创建工作列入了我市“十三五”

和“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2018年市人代

会全票通过《关于把昆明市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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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2019年以来在实施《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

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入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的

行动方案》《“九进”活动实施方案》《宣传工作方案》的

基础上，先后制定实施《昆明市关于巩固和提升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市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意见》《昆明

市关于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推动云南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

意见》的实施意识》，制定修改完善《昆明市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建设中长期规划》《昆明市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规划（2021-2025年）》等一系列政策保障体系。下步

将坚持“大力培养、大胆选拔、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加

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为进一步推进昆明市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贡献力量。

感谢您对昆明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工作的关心和

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马汝庄 0871-63964996，13987188821）

昆明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2022年 6月 15日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昆明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综合处 2022年6月15日印发


